
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 （二 ）

郑观应宪法思想探析

井 冈 山大学 杨宽情

摘 要 ： 作为近代杰 出 的思想家和中 国主张立宪第
一人

， 郑观应 突破了

“

中体西用
”

思想的局限性 ， 提出相对独立且较为温和的
“

道器论
”

作为其

“

变法论”

依据 。

“

道器论
” 是郑观应参照 中 国先秦哲学理念理解西方宪政

思想的结果 ，
亦是其宪法思想的哲学基础。 郑观应宪法思想历程主要分为 两

个关键阶段 ： 即 由 《 易言 》 感性认识到 《南游 日记 》 初步理性认识再到 《盛

世危言 》 相对理性认识的过程 ；

主要内容是主张
“

君主立宪
”

政体 ，
具体体

现为设立议院 、 制定宪法等主张 。 本文结合当 时世界主要国 家的政制和中 国

国情分析郑观应选择君主立宪政体的原 因 、 理论依托和前瞻性 ；
结合郑观应

的吏治思想以及何启对于公司董事会制度的认识分析郑观应议会思想的来

源
， 并结合严复对于 西方宪政的精辟见解分析郑观应宪政思想的局限性 ， 指

出局限性的主要原 因是他的改良主义立场 。

儒家思想从本质上说是
一

种经世致用 、 知行合
一

的实学思想 。 这一思想

在中 国社会改革和变革之际 ， 表现得尤其凸显 。 在
“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的清朝末期 ，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 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 儒家知识分子开始
“

睁

眼看世界
”

， 认识到
“

空谈误国
”

，
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 。 其过程也由学

习器物文明扩展到制度文明领域 。 郑观应就是这
一

大变革历史时期的著名思

想家 。 他关心民生 ， 关心时政 ， 以 《盛世危言》 警醒世人 ， 并最早在中 国提

出立宪主张 。

近代宪政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ｉ ｓｍｏｒ ｃｏ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
ｏｖｅｒｍｅｎｔ ） 是西方资产阶级

与封建王权专制斗争的产物 。 其以 国 民选举产生议会 ， 制定限制政府权力 、

保障个人 自 由权利的宪法 （ ｃｏ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为特点 。 较之西方宪政国家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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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宪历史比较短暂 。 如果从严格的
“

宪法学
”

角度讨论中 国宪政是比较困

难的 ， 但是中 国人毕竟有 自 己的宪法 ， 这意味着 中 国人必然有 自 己追求宪政

的历程 。

？
对于宪政问题 ， 郑观应在 １ 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就已有论述 。

＠
他晚年时

曾使用这样的诗句加以概括 ：

“

专制空传大彼得 ， 政归立宪始文明 。

”？
概括

起来说 ，
１ 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存在有不同于中 国君主专制

的君主立宪制度 ， 他认为这两种制度区别的标志就是有无议院之设 。 ９０ 年

代 ， 尤其是
“

戊戌政变
”

之后 ， 郑观应认识到限制君权的必要性 ， 主张制定

宪法 ， 规定君主的权限 。 主张君民共主 、 设立议院和制定宪法先后进入郑观

应的视野 ， 成为郑观应宪政思想的主要 内容 。

＿

、 君民共主

“

君民共主
”

是中 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对于西方君主立宪制的表述 。

所谓君主立宪制 ， 就是君主虽然是终身世袭的国家元首 ， 但其权力受到成文

或不成文宪法的控制 。 君主立宪有
“

虚位
”

君主与实权君主之分 。 前者在实

质上是共和制 ， 君主只是形式而已 ， 国家实际权力掌握在 内阁手中 ， 内 阁由

议会选举产生 ， 由议会负责 。 英国 自
“

光荣革命
”

后逐步 向
“

虚位
”

君主制

过渡 ； 后者更接近纯粹的君主制 ， 君主权力虽然受到宪法限制 ， 但仍然掌握

国家实际权力 ， 包括任命和罢免首相 、 解散议会 、 否定议会法案 、 不经议会

同意而颁布紧急命令等 。 １ ８６ ８ 年 日本明治维新 、 １ ８７ １ 年 日耳曼统一之后实

行的即是实君立宪 。

？

（

一

） 君主立宪政体观

政体是指政权组织形式 ， 是指特定的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原则和方

式去组织 旨在反对敌人 ， 保护 自 己 ， 治理社会的政权机关 。

？
政体是国家的

①参见张千帆 ： 《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 第 ８７ 页 。

② 郑观应 １ ８７５ 年完成 《易言》 （ ３ ６ ） 初稿并写了序言 ， 还请时任 《循环 日报》 主编的王韬为之作序 。

参见夏东元编著 ： 《郑观应年谱长编》 （上 ）
，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 第 ５６ 页 。

③ 《和何梅生太守书 》 ， 《郑观应集 》 （下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１３ ３ ６ 页 。

④ 参见张千帆 ： 《宪法学导论
——

原理与应用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９０
？

９ １ 页 。

⑤ 王月 明主编 ： 《宪法学 》 ， 上海 ： 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 ， 第 １ １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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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政治制度 ， 属于宪法学理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 。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 ， 存

在着君主专制政体 、 民主共和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 。 郑观应在 《易言 》 （ ３６ ）

中把上述不同政体表述为 ：

“

泰西有君主之国 ， 有 民主之 国 ， 有君民共主之

国
”

。

＠
郑观应此时仅是提及西方存在各种不同政体 ， 并未指出各种政体间的

区别 。 在 《盛世危言》 （十四 ） 中 ， 郑观应根据
一

国是否设立议院以及议院

在
一

国 中的不同地位 ， 指出君主国家 、 民主国家和君民共主国家的不同之处

在于 ：

“

君主者权偏于上 ， 民主者权偏于下 ， 君民共主得其平 。

”＠
在郑观应

看来 ， 所谓君主之国即是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 ， 无议院之设 ； 民主之国

即是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 ， 有议院之设 ， 但是议院的权力大于其他国家

机关的权力 ， 如王韬所说 ：

“

民主之国 ， 国家有事 ， 下之议院 ， 众以为可则

行 ， 不可则止 ，
统领但总其大成而 已

”

；

？
君民共主之国即是实行君主立宪政

体的国家 ， 既有保障民权的议院之设 ， 又有体现皇权的皇帝之设 。

对于上述各种政体 ， 郑观应在对君主专制政体展开批判的同时 ， 也不主

张学习美国 、 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 。 理由是
“

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 ， 因其

本民主也 ；
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 ， 其人习气使然 。

”？
郑观应认为 ， 在民主

共和政体下 民权过重 ， 议院权力过大 ， 议员议事时往往出现激烈争吵的现象 ，

这与中 国 国情差别甚巨 ， 也与中 国 习俗不相符合 。 所 以 ，

“

斟酌损益适中经

久者 ， 则莫如英 、 德两国议院之制
”

，

？
即是说郑观应主张学习英、 德的君主

立宪政体 。 在这种政体下 ：

“

凡事虽 由上下议院议定 ， 仍奏其君裁夺 ： 君谓

然 ， 即签名准行 ；
君谓否 ， 则发下在议 。

”？

郑观应这里没有把英 国与德国 的两种不同的君主立宪制加 以区分或说

没有认识到两者的区别 。 英国议会 １ ６８９ 年通过了 《权利法案》 这一宪法性

①《论公法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６５ 页 。

② 《议院下 》 ， 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６ 页 。

③ （清 ） 王韬 ： 《重民下》 ， 《豉园文录外编 》 ， 陈恒、 方银儿评注 ：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６５

页 。

④ 《议院上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１２ 页 。

⑤ 同前引 。

⑥ 《议院下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１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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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 法案的核心内容是限制王权 ， 确立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 。 如第 １ 条规

定 ，

“

凡未经国会同意 ， 以 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事实之僭越权力 ，

为非法权力
”

； 第 ３ 条规定凡根据 国王的指令设立的法庭
“

皆为非法而有害

的法庭
”

； 第 ４ 条规定未经国会同意 ， 国王不能以王权的名义征税 ； 第 ６ 条

规定除非经国会同意 ， 平时在国 内征募和维持常备军是非法行为 。 通过上述

规定 ， 法案在立法 、 司法 、 征税 、 军事等重要问题上 ， 把王权置于议会权力

之下 ， 肯定了
“

议会至上
”

的资产阶级宪法原则 ， 从而为英国
“

虚位
”

君主

制提供了宪法学上的依据 。

？
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与英 国迥异 。 德意志帝国

１ ８７０ 年成立后 ， 帝国议会 １ ８７ １ 年制定了第
一

部成文宪法。 该部宪法以 １ ８６７

年 《北德意志联邦宪法 》 为蓝本 ， 是一部帝国宪法 。 该部宪法规定 ， 国家的

最高权力掌握在国王及其任命的总理手中 。 国王有权解释宪法、 解散议会 、

宣布戒严 、 制定外交政策并监督宪法的实施 。 如第 １ ２ 条规定国王拥有联邦

议会及帝国议会的召集 、 开会 、 闭会 、 延会之权 ； 第 ２４ 条规定国王有解散

帝国议会的权力 ； 第 ６８ 条规定国王有宣布国 内任何地方处于戒严状态的权

力 。 此外 ， 根据宪法第 ６ １ 条规定 ，

“

本宪法公布之后 ， 全帝国 内应立刻全部

采用普鲁士的军事立法制度 。

”

这就使普鲁士的军 国主义在德意志各邦得以

扩张 。

？
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主要思想为 日本 １ ８ ８９ 年 明治宪法所接受 。 显然 ，

日 、 德两国的君主立宪制都是用宪法、 议会装潢 门面的君主专制制度 ， 而不

是英国式的议会君主制度 。

？

郑观应君主立宪思想的实质是德 国 、 日本式的实君立宪制 。 在郑观应看

来 ， 君主立宪政体既能保障皇权 ， 又能使民权得以伸张 ， 是中 国最佳的选择 ，

所 以 ， 他对于君主立宪政体
一直是

“

情有独钟
”

。 到了 民国时代 ， 郑观应认

① 赵宝云 ： 《西方五 国宪法通论 》 ， 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 第 １ ３ １

？

１ ３２ 页 。

② 《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 ， 第 ３４２
？

３ ４５ 页 ； 张千帆 ： 《宪法学导论
——

原理与应用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８３
？

８４ 页 。

③ １ ８ ８９ 年明治宪法是 以 １ ８７ １ 年 《德意志帝国宪法》 为蓝本制定 的 。 据统计 ， 前者 ７６ 条宪法条文 中 ，

有 ４６ 条是搬用后者的 。 明治宪法在制定过程中 ， 既未采纳人民群众的意见 ， 也未由人民群众选举制

宪议员 ， 更未经民选机关审议和批准 。 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
“

天皇主权论
”

； 以
“

天皇主权论
” “

内

阁辅弼天皇
”“

议会协赞天皇
” “

法院以天皇名 义司法
” “

军部直属天皇
”

等内容为特点 。 详见赵宝云 ：

《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 ， 第 ２９３ 页 。

－

３０９ －



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 （二 ）



为 中 国 由君主专制直接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太过急切 ， 曾大力鼓吹康有为 的

“

虚君共和
”

思想 。

（
二

） 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依托

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首要解决的 问题是对君权与民权关系的处理 。 既要使

民权得 以实现 ， 又不能使君主感到紧张 。 所以欲行君宪 ， 摆在郑观应面前的

首要 问题即是对于君权和 民权关系的论证 。 对此 ， 本文认为郑观应似乎是有

意回避了
“

民权
”

这个敏感的概念 ， 他使用的是
“

公权
”

。 在君民关系上 ，

郑观应提出
“

公利
”

的思想 。

１ ．公权论

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政治制度示范效应的交织下 ， 维新人士创造性地借用

了 日本的
“

民权
”

概念 ， 将民本——君权观念和人权——民主思想 ， 在民族

心理基础上熔为
一

炉 ， 杂糅
一

处。

＠
从 《盛世危言 》 （八 ） 《论民权天赋》 篇

中 ， 我们可 以看到郑观应对 日本学者深 山虎太郎的 《 民权 》 《公治 》 《君权 》

等文中观点的认同 。 在该篇中 ， 郑观应对民权的起源 、 君权与民权的关系均

有阐述。 郑观应指出 ：

“

今欲举秦 、 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 ，

……则必 自恢

复民权始
”

， 并指出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即在于
“

不治民而与民公治
”

。

＠
对

此 ， 有观点认为较之
“

康梁
”

以
“

民智未开
”

而主张
“

伸绅权
”

的思想 ， 郑

观应的
“

兴民权
”

思想是非常进步的 。

＠
本文认为 ， 虽然郑观应已认识到民

权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 但他很少主张民权 ， 多是使用
“

公权
”

概念 。 所谓公

权即是官吏所掌握的权力 ：

“

盖我所谓之公权者 ， 明灭官府之权 ， 暗夺胥吏

之权 ， 而还之于 民 。

”？
那么 ， 官吏的权力是什么呢 ？ 其实就是国家管理权 ：

“

中 国之君权至重且专 ， 然
一

日万机 ， 天子不能独治 ， 势必责于部 、 院
； 而

部 、 院咨于疆吏 ， 札于州 、 县 ； 州 、 县询于胥吏 。 层递而下 ， 君相之权胥吏

① 详见徐怀东 、 张茂泽 ： 《评维新派的
“

民权
”

说一兼析西方
“

人权
”

理论在近代中 国 的命运 》 ，

载 《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

② 《原君附言 ？ 论民权天赋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３ ５ 页 。

③详见龙天贵 ： 《郑观应法律思想述评 》 ， 万方资料 ，
ｈｔｔ

ｐ
： ／／ｇ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ｏｍ．ｈｋ． ｌ ｉｂｅｚ

ｐ
ｒｏｘｙ ．ｍｕｓｔ ．ｅｄｕ ．ｍ 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ｉｌｅ／Ｆｉ ｌｅ ．ａ ｓｈｘ ？ｆｉｌｅｉｄ
＝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ｇｚ ｓｈｋｘ２００５０２０４８ ， ２０ １ ０

年 
４ 月２９日访问 。

④ 《致姚伯怀太守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９４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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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操之 。

”？
可见 ， 郑观应是主张把国家管理权

“

还之于民
”

。 对此 ， 本文

做两方面理解 ：

一是 旨在强调 国家管理权原本是属于民的 ；
二是由君

“

还
”

之于民 ， 即是说国家管理权也是属于君的 。

一

言以蔽之 ， 所谓公权即是君民

共同掌握的国家管理权 。 这样就会产生
一

个疑问 ， 郑观应为何不直接主张民

权 ？ 本文认为 ， 郑观应使用
“

公权
”
一词的主要 目 的是为 了把国家管理权和

国家主权各 自的归属加 以区分 。 即郑观应认为 国家管理权属于君民共有 ， 而

国家主权依 旧属于皇帝专有 。 而民权则不同 ， 民权已经稍稍触及到皇权的根

本利益即 国家主权问题 。

“

因为民权被转变为
一

个政治词汇后在民权与君权

之间必然产生紧张关系……中 国历史的通风 口 点的 民权这把火 ， 使得君权这

个中心真正受到了被边缘颠覆的危险 。

”＠如果对公权做此种理解 ， 对于以下

文字就不会产生疑惑了 ：

“

此之谓公权 ， 可谓人人得 自主之权亦无不可 。

”
＠
这

里的
“

自主之权
”

不是民主 ， 亦非完整意义上的 民权 。

２ ．公利论

郑观应指出 国家管理权悉由官吏掌握的弊端 ：

“

夫 以二十行省之政 ， 四

百兆庶民之事 ， 而是非黑 白操纵
一

听乎胥吏 ， 有不上下相蒙 ， 同缘为奸乎 ？
”

后果只能是
“

下情不能上达 ， 官多 中饱 。

”？
即是说只有官吏从中获利 ， 君与

民均受其害 。 由此 ， 郑观应提出
“

君民公利
”

的主张 ：

“

欲期交泰 ， 非上下

一

心不可 ； 预求
一

心
， 非君民公利不可

”

。

？
他认为君权与公权是互利的 ， 不

存在冲突对立关系 。 申公权不但不会使君权下移 ， 而且会巩固君权 ， 达到
“

君

民公利
”

的效果 。 他说 ：

“

世之谈时务者谓泰西富强之本基于民权 。 不知凡

事 由上下议院公议 ， 奏呈君上批准 ， 方可施行 。 故虽似出于民权 ， 实则谓之

公权 。 公权伸则君权尊 ， 盖 申公权所以扶君权也 。

”＠
他的依据是

“

民气
一

伸 ，

则国势
一

振。 集通国之公权而推尊
一

大权 ， 斯权所操愈巩固 ， 亦愈尊贵 。 如

①同前引 ， 第 １９ ３ 页 。

② 王人博 ： 《民权词议考 》 ， 《中 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７２ 页 。

③ 《致姚伯怀太守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９４ 页 。

④ 《致姚伯怀太守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９２ 、 １ ９３ 页 。

⑤ 《原君 》 ， 同前引 ， １ ９ １ 页 。

⑥ 同前引 ， １ 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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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 （二 ）

谓欲移庙堂之权归诸下民 ， 乌得此悖逆之言乎 ？
”＠

由此可见 ， 郑观应批判

的是
“

专制
”

， 而非
“

君权
”

。 这表明他没有认识到或有意回避了
“

君权
”

是

“

专制
”

的根源 。 郑观应认为 ， 君权与公权是互利的 ， 理 由是
“

君 民一体 ，

上下同心
”

。 本文认为 ，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参照西方
“

民主
”“

必要恶
”

等

词汇来分析郑观应的这
一认识 ，

还需要联系 中 国 的社会性质 。 中 国进入文明

时期后
一

直都是宗法伦理社会。 那么 ， 只要这种社会性质不改变 ，

“

家国
一

体
” “

君民
一

体
”

毫无疑问地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局面 。

？
而且 ， 郑观应的这种

理 由较之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以
“

君为臣纲
”

为 由攻击
“

民权
”

， 是具有

明显的进步性的 。

二 、 设立议院

概括起来说 ， 郑观应的议会思想在 １ 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萌生 ；
８０ 年代初 ，

曾上书清廷 明确提出设立议院的主张 ； ９０ 年代
“

康梁
”

维新时 ， 认为条件

不成熟 ， 持消极态度 ；
１ ９ 世纪初清政府

“

新政
”

时 ， 开始急切地兜售 。 在

郑观应看来 ， 议院是
“

包治百病
”

的 良药 ：

“

故议院者 ， 大用之则大效 ， 小

用之则小效者也 。

”＠
议会思想是郑观应宪政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 。 对于设立

议院 ， 他有体统的介绍和论述 。

郑观应对于议会制度的设计 ， 主要是参照英国的议会制度 。 在 《盛世危

言 》 （五 ） 《议院》 篇中 ， 郑观应对英国议员任期 ， 上下议院议员 的资格、 人

数 ， 议院的节假 日 、 座次有详细介绍 。

？不过 ， 他显然仅看到英 国议会制度

①同前引 ，
１ ９４ 页 。

② 参见拙作 《中 国与西方法文化之源起因素比较》 （下 ） ， 载 《澳门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４ 日 ， 文化

视野版 。 郑观应虽然能够接受民权等近代宪政意义上的观念 ， 宗法伦理社会的
“

忠孝
”

思想仍是他

难以割舍的情结 。 他的
“

忠君
”

思想
一

直持续到中 国封建王朝的终结 。 如他在 《挽景皇帝诗 》 中 ，

称赞光绪皇帝
“

盛德迈唐虞
”

。 参见易惠莉 ： 《郑观应评传 》 ， 第 ５ ９７ 页 。

③ 《议院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 ８０ 页 。

④
“

英之上议院 ，
人无定额 ， 多寡之数因时损益 ，

盖官不必备 ， 惟其贤也 。 其员 皆以王公侯伯子男

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 ， 每七年逐渐更易 ， 世爵则任之终身 。 下议院议员则 皆由 民间公举 ， 举员

之数 ， 视地之大小 ， 民之多寡 。
……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 ， 其事最繁 ， 员亦较多 ， 大约 以四 、 五百人为

率 。 惟礼拜日得告休沐 ， 余 日悉开院议事 。 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 ，
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 。 议院无

论早暮 ， 皆得见君主 ： 上议院人员独见 ， 下议员旅见 。 议院坐次 ， 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 ， 不同

心者居左 ， 中立者 ， 则居前横坐 。 各国公使入听者皆坐楼上 。 德之规制大概亦同 。

”

《议院》 ， 同前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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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篇

的表像 。 因为 １ 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 英 国的现代议会制度 已经成熟 。 议会不但拥

有最高权力 ， 而且与之相配套的责任内 阁制 、 政党制度 、 选举制度也都形成

了 。 １ ８３２
？

１ ８７６ 年 ， 是英国的
“

巴力 门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主权
”

的鼎盛时期 ，

正如迪斯累里首相所说 ：

“

全部国家权力都集中于下院
”

。

？
实际上 ， 郑观应

主张学习 的是 １ ８７ １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 １ ８８９ 年 日本明治宪法所确立的实君

立宪制下的议会制度 。

？

（

一

） 议院的职能

现代政治学中 ， 代议制下的议会具有汇集 、 表征民意的职能 。

？
郑观应

对于议会职能的认识是与此相符合的 。 他认为议院的基本职能是讨论 国事 ：

“

议院者 ， 公议政事之院也 。

”＠
郑观应对于议院职能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 ，

后来他看到议院的立法和监督职能 ：

“

现当预备立宪时代 ， 都中资政院 、 各

省咨议局实为监督政府及地方行政官之机关 。

”“

商界之董事会与政界之资政

院 、 咨议局无异 ， 盖亦
一立法机关 ， 出于监督地位 。

”？
郑观应虽然没有把议

院作为权力机关 ， 但是他把原归皇权所独享的立法权视为 由皇帝与议院共同

行使 。 他在民国时代把
“

虚君共和
”

政体下的议会职能表述为 ：

“

夫立宪之

道 ，
立法虽云在君主 ， 而实在代表民意机关之 国会 。

”？

（
二

） 议会组织

郑观应主张两院制 ， 设立上议院 （
Ｈｏｕｓｅｏ ｆ

Ｌｏｒｄｓ ） 和下议院 （
Ｈｏｕｓｅｏｆ

①参见刘建飞 、 刘启云 、 朱艳圣编著 ： 《英国议会 》 ，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 ３ 页 。

② 依据 １ ８８ ９ 年明治宪法 ， 日本设有贵族院和众民院组成的国会 。 贵族院 由皇族、 华族以及多额纳

税者组成 ； 众民院依照选举法 由选举产生 。 在法律上虽然两院平等 ， 但 由于两院议员 的社会地位不

同 ， 事实上贵族院处于优越地位 。 帝国宪法第 ３７ 条规定 ：

“

凡法律须经帝国议会的协赞 。

”

就是说 ，

立法权属于天皇 ， 但天皇要行使立法权 ， 还必须有帝 国议会的
“

协赞
”

。 然而 ， 帝国议会的召集、 开

会 、 停会 、 解散众议院以及批准 、 公布 、 执行法律的权力 ， 又都掌握在天皇手里 ，
而且天皇还有发

布具有法律性质的敕令 、 命令的权力 ， 从而使得议会的职能很难行使 。 所谓议会 ， 只是
一

个装饰品

而已 。 详见董成美 ： 《 日本国 １８ ８９ 年宪法和 １ ９４６ 年宪法比较研究》 ， 载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組编 ： 《宪

法比较研究文集 》 ， 中 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 １ ９９３ 年版 ， 第 ２３７
？

２４８ 页 。

③ 张世贤 ： 《郑观应的变革思想 ： 设议会 》 ， 载 《纪念郑观应诞辰
一

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第 ４４ 页 。

④ 《议院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７９ 页 。

⑤ 《与李际唐太史书 》 ， 同前引 ， 第 １ ７６ 、 １ ７７ 页 。

⑥ 《与许君如 山 、 杨君昭白论宪法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３２３

？

３２４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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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 （二 ）

Ｃｏｍｍｏｎｓ ） 。 依据是 ：

“

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 ， 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 。

”０
通

过对比各国议会制度 ， 郑观应认为美国 、 法国共和政体下的议会制度不适合

中 国 ， 其理由是 ：

“

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 ， 因其本 民主也 。 法国议院不免叫

嚣之风 ， 其人习气使然 。

”？
所以 ，

“

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 ， 则莫如英德两国

议院之制 。

” ？
所谓英国 、 德国之制就是 ：

“

上院 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

任之 ， 取其近于君也 。 下院以绅耆 、 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 ， 取其近于民也 。

” ④

郑观应建议上议院 由清廷世袭贵族和各部政府要员组成 ， 因为他们与皇帝关

系密切 ， 便于传达下情 ； 下议院 由地方上有名望的绅士 、 学者及商人等组成 ，

因为他们接近民众 ， 能够体恤民间疾苦 。

（
三

） 产生方式

１ ．上议院产生方式

依照英 国议会上议院的产生方式 ：

“

英之上议院 ， 人无定额 ，

……

其员

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英格兰世爵为之
”

。

？
郑观应主张上议院议员可

由世袭任命产生 ， 由世袭贵族和王公大臣组成 。

２ ．下议院产生方式

在下议院议员的产生方式上 ， 郑观应同样根据英国
“

下议院议员则皆由

民间公举
”？
的制度 ， 主张

“

本中 国乡举里选之制 ， 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 ，

以遴议员之才望
”？

。

所谓
“

乡举里选之制
”

， 即是一种选拔与任用人才的推荐制度 。 该制度

具体产生于何时尚未见闻 ，

一

般认为结束于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

建议 ， 实行
“

九品官人法
”

， 即九品中正制之时 （ ２２０ 年 ） 。 郑观应这里所讲

的
“

乡举立选之制
”

是指汉代
“

荐举制
”

中的
“

察举制
”

。 察举制大意内容

①《议院上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１ １ 页 。

② 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２ 页 。

③ 同前引 。

④ 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１ 页 。

⑤ 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２ 页 。

⑥ 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１ 页 。

⑦ 《议院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 ８０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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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篇

是 ： 根据地方官吏的考察 ， 由下而上逐级推选人才 。 从汉高祖十
一

年 （前

１ ９６ ） ， 刘邦下 《求贤诏》 ， 要求地方官吏推荐
“

贤士大夫
”

， 经吕 后 、 惠帝多

次诏举
“

孝悌力 田
”

， 至文帝二年 （前 １ ７８ ） 下诏
“

举贤 良方正能言极谏者
”

，

察举制度正式成立 。 此后汉武帝进
一

步规定了察举的期限 、 人数和对象 。

０
察

举制包括有几种不同方式 ， 郑观应所指的应该是选拔
“

贤 良方正
”

和
“

孝廉
”

的方式 。 郑观应此处 ［
《盛世危言 》 （五 ）

］ 所谓
“

本乡举里选之制 ， 参泰西

投匦公举之法
”

， 是主张把汉代察举制与西方选举制相互配合 ， 但他并未对

如何行使察举制予 以介绍 。 本文认为 ， 这是郑观应在说明西方选举制和汉代

察举制之间有相通之处 ， 藉以论证其选举思想的可行性 ， 并不是主张要实行

察举制 。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 （十四 ） 中特意增加 《公举 》
一

篇 ， 文中针

对清朝
“

异地服官
”

之弊 、 保举制度的弊端等 问题进行分析 ， 得出的结论是 ：

“

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 ， 当必 自广开学校 ， 教育人才 ， 复行乡举

里选之法始 。

”＠
本文的理解是 ， 郑观应认为在不具备实行西方选举制度的情

况下 ， 可 以实行察举制 。 反之则反 。

所谓
“

泰西投匦公举之法
”

即是选举制度 。 郑观应主要是主张通过选举

方式产生下议院 。 郑观应从选举原则 、 选民资格 、 候选人条件等方面 ， 对于

下议院的选举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

（
１

） 选举原则

郑观应主张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原则 。郑观应在致盛宣怀

的信函中写道 ：

“

统计每县数十万人由士农工商公举三 、 四人 ， 亦何难之有 ？

各县议绅中公举
一

人到省 ， 每省约得数十人 。 由各省议绅公举二人入京 ， 约

得四十余人 。

”？
即是说 ， 县级议员 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 每县为议员人数为

三或四名 ； 省级议员 由县级议员 间接选举产生 ， 其中每县的省级议员为
一

名
；

下议院议员 由省级议员间接选举产生 ， 其中每省的下议院议员为三至 四名 。

①参见田兆阳 ： 《中 国古代行政事略》 ， 新世界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１ ３６
？

１４０ 页 。

② 《公举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３０ 页 。

③ 《议院上 》 ， 《郑观应集 》 （上 ）
， ３ ２３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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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选民资格

郑观应很重视富人在政治中的作用 。 在 《议院上 》 篇中 ， 郑观应认为 ：

“

举主非入本籍十年 以后 ， 及年届三十 ， 并有财产身家 ， 善读书负名望者 ，

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
”

。

？
即是说 ， 选民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

一

是在居住状

况和居住年限上 ， 选民需在选举地落户十年以上 ；
二是在年龄上 ， 选民需年

满三十周岁 ；
三是在财产状况上 ， 选民须具备

一

定的个人财产 ； 四是教育程

度上 ， 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 。 在 《公举》 篇中 ， 郑观应对选民的

资格有所放宽 ， 主要表现在对选民财产的要求上 ：

“

（昔 ） 凡身家清白有产业

若干者 ， 方可举人 。 今则无产业有俸糈 ， 而确系土人 ， 身家清白者 ， 亦可举

人
”

。

？
即是说 ， 选民即使没有产业 ， 但是只要享有国家的俸禄 ， 生长于该选

区 ， 并且没有违法犯罪或有违风化伦理的历史记录 ，
也可参加选举 。 在这里 ，

郑观应对选民的财产状况进行了更为宽松的规定 ， 体现了他对选举权的限制

逐步放松的思想趋势 。 不过较之何启 、 胡礼垣对选民资格的规定仍为严格 。

何启 、 胡礼垣认为 ：

“

凡男子二十岁 以上 ， 除喑 、 哑 、 盲 、 聋以及残疾者外 ，

其人能读书明理 ， 则予 以公举之权 。

” ？

（ ３ ） 候选人资格

相对于选举权的限制 ， 郑观应对于被选举权即候选人的资格做了非常严

格的限制 ：

“

其预选举者 ， 须年在二十五左右 ， 有产地于国 中 ， 品学兼优 ，

操守廉洁 ， 方得被选
”

。

？
即是说 ， 直接选举中的候选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一是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 ；
二是在中 国境内有个人的财产 、 土地和住所 ；

三

是文化程度较高 、 品德优秀 。对于间接选举中的省议员和下议院议员 的选举 ，

郑观应认为
“

关系重大 ， 须讲究其资格 ， 如何方可 ？ 非熟谙法律 、 有道德 、

有经验、 有恒产者不可选举 。

”？
可见 ， 郑观应对候选人的资格的要求是明显

①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３ 页 。

② 《议院下 》 ， 同前引 ， 第 ３２９ 页 。

③ （清 ） 何启 、 胡礼垣 ： 《新政论议 （节选 ） 》 ， 载丁守和主编 ： 《中 国近代启蒙思潮 》 上卷 ，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１ ９９ ９ 年版 ， 第 １２０
？

１ ２４ 页 。

④ 《议院上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１３ 页 。

⑤ 《致伍秩庸侍郎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３ ２ １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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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选民的 。这体现了在郑观应选举思想中 ，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非统
一

的 。

这是该时代思想家的共识 。何启 、胡礼垣主张直接选举中的候选人要具有
“

秀

才功名
”

。

？

（
四

）
议事程序

在议事程序上 ， 郑观应认为
“

遇有国事 ， 先令下院议定 ， 达之上院 ； 上院

议定奏闻 国君 ， 以决从违。 如意见参差 ， 则两院重议 ， 务臻妥协而后从之 。

”？

即是说 ， 在讨论国家事务时 ， 先 由下议院提出议案并讨论通过 ， 形成决议 ，

再将决议发往上议院 ， 再由上议院对该决议进行议决 ， 然后上呈皇帝 ， 由皇

帝决定决议是否可行 。 如果皇帝与上下议院在该决议的观点上不
一

致 ， 则将

议案发回 ， 由上 、 下议院重新讨论议定 。 只有在上 、 下议院和皇帝三方之间

达成
一

致的决议之后 ， 该决议才能付诸施行 。 但是 ，
皇帝对于议会的议决事

项拥有最终审批权 ：

“

凡事虽由上 、 下院议定 ， 仍奏其君裁夺 ： 君谓然 ， 即

签名准行 ， 君谓否 ， 则发下再议
” ？

。 那么 ， 虽然议院具有立法职能 ， 但是

其制定的法律 、 议决的事项首先要符合皇权的利益 ， 否则是无法施行的 ：

“

君

主之国 ， 如英 、 德议院 ， 所议之事与君不合者 ， 可置不行
”？

。

（五 ） 监督问题

郑观应认为议院职能的发挥离不开以下两方面的保障 。首先是议员要具

有 良好的品德
； 其次是社会舆论的监督 。 郑观应主张通过舆论力量对议会讨

论通过的 国家事务的实施和议员 的言论进行监督 ，

“

举 自众人 ， 贤否难逃公

论
”

，

“

考泰西定例 ， 议员之论刊布无疑 ， 朝议
一

事 ， 夕登 日报 ， 俾众咸知 ，

论是则交誉之 ， 论非则群毁之
”

，

“

复于各省多设报馆 ， 以昭议院之是非
”？

。

可见 ， 郑观应所谓的舆论监督主要是指 ，

一

是选举产生的议员 的品行问题由

选民或选民代表进行监督 ；
二是各省多开办 日报社 ， 实时刊登议院的议决事

①（清 ） 何启 、 胡礼垣 ： 《新政论议 （节选 ） 》 ， 载丁守和编 ： 《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 第 １ ２０
？

１２４ 页 。

② 《议院上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１ １

？

３ １ ２ 页 。

③ 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６ 页 。

④ 《 自强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３９ 页 。

⑤ 《议院上 》 同前引 ， 第 ３ １３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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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及议员对所议事项的意见 。 社会据此发表支持或批评意见 。

（ 六 ）
议院的可行性

郑观应还针对议院制度在中 国的可行性予 以详细的论证 。 针对
“

议院宜

西不宜中
”

、

“

风气未开 ， 欲设议院 ， 骇人听闻
”

等观点 ， 郑观应予以批驳 。

０
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 ， 在对于
“

中 国必先广学校 ， 育人材而后可设议院 、 立国会
”

的观点上 ， 郑观应的思想经历了
一

些变化 。 在 《盛世危言 》 （五 ） 中 ， 郑观

应认为中 国应当实时设立议院 ； 在 《盛世危言 》 （十四 ） 中 ， 郑观应新增 《议

院下 》
一

篇 ， 其中即是以
“

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之后
”

为 由反对立即设立议

院的 ； 在 １ ９００ 年 《盛世危言》 （八 ） 中 ， 郑观应认为事急从权 ：

“

闻香港、

澳 门 、 新加坡、 槟榔屿等埠西人所设议例局 ， 每埠华商数万至十数万先后选

充议绅十余人 ， 中 国通商已久 ， 每州 、 县人民不止十倍其数 ， 岂 由士 、 农 、 工 、

商仿照西法公举深通中外利弊 ， 品学兼优者 ， 每县二 、 三人反不可得乎 ？
” ＠
对

于地处偏僻的地方 ， 他提出
“

合众捐资
”

，

“

延品学兼优聪 明之士 ， 游历各国 、

各省
” “

归而备充议员
”

的对策 。 又援引法国事例加以论证 ：

“

昔法国维新之

时 ， 民智亦未开 ， 先设议院 ， 变通制度 。 其时绅士有创设学校以教议员之诮 。

立致富强 。 未闻徒受先设议院之害 。

” ？

三、 制定宪法

制定宪法分别规定人 民的权利和义务 ， 政府的职司和责任 ， 作为上下遵

循的大法 ， 进而履行宪法 ， 对于
一

国宪政的实现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 在近代

中 国 ， 较之 国体、 政体等问题 ， 制宪问题是最晚进入思想家议程的 。

？
对于

①（ １ ） 针对
“

议院宜西不宜中
”

的言论 ， 郑观应分析说 ：

“

君主者权偏于上 ， 民主者权偏于下 ， 君

民共主权得其平 ， 凡事虽有上下议院议定 ， 仍奏其君裁夺 ；
君谓然 ，

即签名准行 ；
君谓否 ， 则发下

再议
”

。 所以 ， 君权不会受到限制和剥夺 。 他又以英国和 日本为例论证设立议院的可行性 ：

“

试观英

国弹丸之地 ， 女主当国 ， 国人行政皆恃上下议院经理 ， 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 。

” “

今 日本行

之亦勃然兴起 ， 步趋西国 ， 凌辱 中朝 。

”

（２） 针对
“

风气未开 ， 设立议院 ， 骇人听闻
”

的观点 ， 郑观

应指出 ， 设立议院是中 国
“

上古之遗意 ， 故非西法 ， 亦非创辟之论也 。

”

参见 《议院 》 《答某当道设

议院论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 ８ １ 、 １ ８３ 页 。

② 《国会说呈咨议局长邓小赤宫保 》 ， 同前引 ， 第 １７４ 页 。

③ 《答某当道设议院论 》 ， 同前引 ， 第 １ ８３ 页 。

④ 王尔敏 ： 《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２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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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来说尤其如此 。 郑观应对于制定宪法的论述基本上是与清政府 １ ９０ １

年发布新政上谕同步的 。 郑观应制定宪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 １ ９００ 年著作

《盛世危言 》 （八 ） 中的 《原君 》 《 自 强》 篇中 以及 １ ９ １ ０ 年 《盛世危言后编》

收录的书信往来中 。

？
本文以下结合郑观应的制宪思想所体现的近代西方宪

政的基本原则 ， 阐述其制宪思想的主要内容 ， 概括其制宪方法并对其制宪思

想加 以分析 。

？

（

一

） 郑观应制宪思想体现的宪政原则

１ ．法治原则

法治 （ ｒｕｌｅｏ ｆｌａｗ ） 这
一

概念 ， 即使在西方国家亦不曾有明确 、 公认的

定义 。

一

般认为 ， 法治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 亚里士多德指出 ，

“

法

治应包含两种含义 ：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

应该本身是制定得 良好的法律 。

”？
就法治理论而言 ，

１ ９ 世纪英国法学家戴

雪第
一

次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理论 。 他认为 ， 法治意味着与武断权力

相对 ， 法律居于至髙地位 ， 并且排除政府专横 、 特权乃至宽泛的 自 由裁量权

的存在 ；
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意味着宪法不是个人权力的来源而是结

果 。

？
对于法治 问题 ， 郑观应在 《 自强 》 篇中说 ，

“

古云 ：

‘

有治人而后有治

法 。

’

可与专制政治相互发明 。 惟纯长子 《 自强论 》 云 ：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则与立君政治为近矣
”？

， 从而指出法治优于人治 。

？

在法治与宪法 、 宪政的关系上 ， 有学者认为 ， 法治首先是
“

宪法之治
”

，

宪法与宪治是法治的灵魂与支柱 。 法治的落实首先要求有
一部合乎宪政精神

的宪法 ； 其次 ， 法治要求限制政府权力 ， 建立
一

个负责的 、 有限的政府 ， 反

①夏东元认为尽管此书到 １９２０
？

１９２ １ 年间才问世 ， 但其基础还是在 １ ９０８ 年左右奠定的 。 见夏东元

编著 ： 《郑观应年谱长编》 （下 ） ， 第 ７０２ 页 。

② 相关宪政基本原则参见白钢 、 林广华 ： 《宪政通论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７５
？

７８

页 、 第 ８２
？

８７ 页 、 第 ９ １
？

９４ 页 。

③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 ，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５ 年版 ， 第 １ ９９页 。

④ 详见 ［英 ］戴雪 ： 《英宪精义 》 ， 雷宾南译 ， 中 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４４
？

２４５ 页 。

⑤ 《 自强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３ ３ ８

？

３ ３９ 页 。

⑥ 不过由于对待人性的乐观态度 ， 郑观应的
“

法治
”

观念是处于矛盾状态的 。 或说在
“

法治
”

与
“

人

治
” “

法律
”

与
“

道德
”

之间徘徊 。 参见易惠莉 ： 《郑观应评传 》 ， 第 ６ １ ３
？

６ １４ 页 。

－

３ １９ －



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 （二 ）

对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统治 ， 而这正是宪政的 目 的之
一

。

？
对此 ， 郑观应认

为 ， 法治优于人治主要在于法治社会有
“

治法
”

。 所谓
“

治法
”

首先是宪法 ，

郑观应认为宪法是区分君主立宪政体与君主专制政体 、 法治 国家与人治 国家

的标志 ：

“

故立国于地球上 ， 谓有宪法为立宪 ， 无宪法则专制 ； 有宪法为法

治 ， 无宪法则为非法治
” ？

， 并指出宪法的作用是
“

限制政府之专横 ， 保障

人 民之权利
”？

， 可谓
一

语道破西方近代宪政之精髓
——限制 国家权力 ， 保

障公民权利 ， 主张把政府的权力置于宪法之下 ， 要求
“

政府守法
”

， 即
“

政

府有限
”

。

２ ．宪法至上原则

宪法至上是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 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 是其他部门法

的立法依据 。 宪政作为静态宪法规范与动态政治实践的统一 ， 在法治状态的

最高表现即是宪法至上 。

？
１ ７ 世纪 ， 欧洲新兴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主义的

“

王

权至上
”

思想 ， 提出
“

法律至上
”

的 口号 。

“

法律至上
”

的基本特征是法律

的非人格化 。 所谓
“

法律的非人格化
”

即是指法律对象的普遍性 ， 即法律
“

只

能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 ， 而决不考虑个别的人及个别的行为 。

”？

所 以 ， 它强调社会成员只服从 良好的法律 ， 而不是服从国家官吏或某
一

权威

人物 。 由于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髙地位 ， 所 以
“

宪法至上
”

是
“

法

律至上
”

的标志 ， 也是
一

国宪政的前提 。

对此 ， 郑观应有充分的认识 。 他说 ：

“

无论民权 、 共治 、 君权 ， 宪法皆

不可无 。

”＠
在 《盛世危言后编 ？ 序文 》 中 ， 他有这样的表述 ：

“

有国者苟欲

攘外 ， 亟须 自强 ；
欲 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富强 ， 必首在振工商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速立宪法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治
”

、

“

宪法乃国家之基础
” ？

。

①白钢 、 林广华 ： 《宪政通论 》 ， 社会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７４ 、 １７６ 页 。

② 《致伍秩庸侍郎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３ ２０

？

３２ １ 页 。

③ 同前引 。

④ 《宪政通论 》 ， 第 ７５
？

７６ 页 。

⑤
［
法

］
鲁索 ： 《社会契约论 》 ，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 ， 第 ５０ 页 。

⑥ 《原君＜甲午后续＞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３４ 页 。

⑦ 《盛世危言后编 ？ 序文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１ ０

？

１ ４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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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篇

郑观应把宪法作为君主立宪国家的基础 ， 把制定宪法作为政治改革的首要任

务 。 １ ９ １ ０ 年前后 ， 虽然清政府下诏仿行立宪 ， 但是把立宪预备期定为九年 。

郑观应 曾上书摄政王请求速行立宪 ：

“

安内之法 ， 莫若早开国会 ， 颁布宪法 ，

预建议院 ， 饬举议员 。

” “

若不及早立宪 ， 敦法强邻 ， 尚 自 因循粉饰 ， 必至内

乱 ， 四面楚歌 ， 悔之晚矣 。

” ？
之后 ， 在与中 国首位法学博士伍廷芳的书信中 ，

他指出宪法是制定
一

切法律的根据 ：

“

宪法为
一

国之母法 ， 必先有 良好之宪

法 ， 然后各种法律始有所根据 。

” ＠
此外 ， 针对前任督 、 抚所定的章程虽然有

其成效 ， 但因与后任督 、 抚政见不合而被任意更变的现实 ， 郑观应指出变法

必须立宪 ，
立宪对于变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

“ ‘

变法而不立宪 ， 如树之无根。

’

立宪者 ， 变法之根柢也 。

”？

３ ．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在近代西方 国家宪法中主要表现为分权制衡原则 ， 其作用

在于保证国家权力在所有者与行使者分离之后不会被滥用 。权力制约是宪法

的核心精神之
一

， 也是宪政的基本原则 。 分权制衡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

里士多德著名 的政体三要素思想 （ 即议事 、 行政和审判 ） ； 波里比阿对此思

想加 以发展 ， 提出权力制衡的观点 。 近代分权制衡学说 由英国洛克首倡 ， 孟

德斯鸠加 以发展而完成 。 孟德斯鸠指出 ：

“

每
一

个国家有三种权力 ： （ １ ） 立

法权力 ；
（ ２ ） 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 ；

（ ３ ） 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

力 。

” “

我们称后者为司法权力 ， 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 国家的行政权力 。

” ？

由于
“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

， 而
“

要防止滥用权力 ， 就必须以

权力约束权力 。

” ？
即立法权 、 行政权 、 司法权分别由议会、 皇帝 、 法院三个

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 。使这三个机关相互制约以达到三权制衡的效能 。其中 ，

孟德斯鸠明确和强调了 司法独立原则 ， 指出司法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 ， 专门

有法院和陪审官行使 ， 不受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干涉 。 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

①《上摄政王请速立宪书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２８６
？

２８７ 页 。

② 《致伍秩庸侍郎书 》 ， 同前引 ， 第 ２２３ 页 。

③ 《上顺德邓宫保书 》 ， 同前引 ， 第 ３０９ 页 。

④ ［
法

］
孟德斯鸠 ： 《论法的精神 》 （上 ）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６ １ 年版 ， 第 １ ５５

？

１ ５ ６页 。

⑤ 同前引 ， 第 １５４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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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 （二 ）

和
“

以权制权
”

的重要支柱 。 近代中 国有识之士在抒击清代司法制度 、 审判

制度弊端的基础上 ， 推崇西方三权分立原则下的司法独立 。 他们把司法权与

行政权分离作为三权分立的核心 ， 并主张通过引进 、 介绍西方的司法制度进

行司法改革 ， 确立中 国的司法独立制度 。 正如法学家沈家本所强调 ：

“

东西

国宪政之萌芽 ， 俱本于司法独立
”

， 故
“

司法独立 ， 为异 日 宪政之始基 。

”？

对于权力制约原则 ， 首先 ， 郑观应认为宪法得以遵守的关键在于树立法

律的权威 ， 实行司法独立 。 他说 ：

“

泰西各立宪国 ， 其君臣无不受治于法律

之下 ， 司法独立之精神 ， 适足以震往古而烁来今 ， 为神明不可侵犯
”

。

？
郑观

应看到所谓
“

司法独立
”

就是保障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 ， 不受立法机关

与行政机关的干涉 。 他说 ：

“

审判官为法律之代表 ， 其司法之权 ， 君主 、 总

统 岂能干预 ？ 故无论何事 ，

一

经判断之后 ， 铁案如 山 。 倘原被告意犹不服 ，

准上控于最高法庭 ， 若再由该法庭判结 ， 无可再反矣 。 盖司法权宜其尊重如

此 。

”＠
他认为只有如此 ， 人们才能逐渐形成尊重法律的意识 ， 并指出

“

司法

如不独立 ， 民不能安 ， 即国之不治也 。

”？
其次 ， 在构建司法独立制度时 ， 郑

观应通过比较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 ， 认为三权分立制度能够使司法独立落到

实处 。 他说 ：

“

查文明之国均有三权鼎立 ， 各不相侵 ，
立法

一

也 ， 司法二也 ，

行法三也 。 盖所立之法 ， 由上下议院酌定通过 ， 呈报君主或总统 ， 均表同意 ，

批准颁行 ， 方能作实 ， 非
一人可能 自定 。 司法则所有大小各案 ， 胥由地方大

小审判及下理院援例讯谳 ， 不出范围之外 。 行法是于定谳后按判罪状交警察

及地方官奉行之。

”？需要说明的是 ， 郑观应此处所谓的
“

三权分立
”

实质上

是皇权下的立法 、 司法 、 行政三权之间的相互牵制 。 这和西方的三权分立

（ ｃｈｅｃｋｓ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

为了实现司法独立 ， 郑观应还提出相关司法改革设想 ， 主要包括 ：

（ １ ） 司法专业化

①《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下册 ） 。 转引高其才 ： 《多元司法》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７４ 页 。

② 《致龙伯扬参议＜论司法独立＞书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２２ １ 页 。

③ 《致伍秩庸侍郎书 》 ， 同前引 ， 第 ２２３ 页 。

④ 《致龙伯扬参议＜论司法独立＞书》 ， 同前引 ， 第 ２２ １ 页 。

⑤ 《致伍秩庸侍郎书 》 ， 同前引 ， 第 ２２３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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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篇

郑观应认为应将州县所管理的事务分为六类 ， 其中之
一

的审判
“

由州 、

县主之 ， 非由法政学堂出身 、 熟中外律例者不可
”

。

＠
对于书吏左右司法审判

造成的司法腐败 ， 郑观应指出 以考试选充书吏 ， 同时考察书吏的品行 ， 并主

张高薪养廉 。 他说 ：

“

将律例专设
一

科 ， 每年
一

考 ，

……其前列者又须考察

其品行 ， 然后准充书 ， 厚给薪资
”

。

＠

（２ ） 改革诉讼制度

郑观应认为 ， 为 了保证审判的公正性 ， 应该废止中 国传统的纠 问式审判

制度和 以供定罪的审判方式 ， 代之以西方的陪审制和律师制 。 他说 ：

“

今宜

令各省 、 府 、 县选立秉公人员 ， 或数十人 ， 或数百人 ， 每遇重案 ， 轮班赴署 。

少者数人 ， 多者十余人 ， 与审员听讯两造之供词 ， 以及律师之辩驳 。 审毕 ，

审官以案之情节 申论明 白 ， 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 ， 视陪员之人数多寡 ， 以定

从违
”？

；
郑观应还主张废除刑讯和 口供制度 ， 给诉讼当事人 以人道待遇 。

他说 ：

“

宜除取招供例 ， 无论轻重案件 ， 但令 问官详查细审 ， 求情定罪 。 除

薹 、 杖 、 枷及责掌之外 ， 其余
一

切刑具 ， 及各衙 门 自制私刑 ， 着悉行烧毁 ，

示永不复用 。

”？

（ ３ ） 准道德 以行法

郑观应指出 司法人员必须首先提高 自身职业道德修养 ， 遵守法律 ， 参照

社会道德进行司法 。 他说 ：

“

司法独立固宜尊重 ， 吾犹愿司法中人先自尊重 ， 而

不予人以不尊重也 。 盖先 自尊重而不予人以不尊重 ， 准道德以行法律而已 。

” ⑤

（
二

） 制宪方法

在制宪方法上 ， 郑观应认为应该仿照 日本 ：

“

本其国之成法 ， 而参以西

法
”

。

？
并指出制定宪法的根本精神 ：

“一

曰宪法非因
一

人而定 ， 实因
一

国而

定 ；

一

曰宪法者非因
一

时而定 ， 乃永久而定 。

” ？
郑观应认为制定宪法关系到

① 《与潘兰史政君论立宪书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３ ０ １ 页 。

② 《论书吏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１ ５２ 页 。

③ 《刑法 》 ， 同前引 ， 第 ５０ １ 页 。

④ 同前引 ， 第 ５０４ 页 。

⑤ 《致龙伯扬参议书 》 ， 《郑观应集 》 （上 ）
， 第 ３ １９ 页 。

⑥ 《 自强论 》 ， 同前引 ， 第 ３ ３８
？

３３９ 页 。

⑦ 《致伍秩庸侍郎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３ ２０

？

３２ １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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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 （二 ）

人民和国家的长久利益 ， 应该
一

秉至公 ， 不应 以派别利益掺杂其中 。 他说 ：

“

盖宪法为
一

国根本永久大法 ， 万不可有党派利害 、 个人利害种种之私见掺

杂其间
”

。

＠针对清政府迫于形势而
“

预备立宪
”

的假戏 ， 郑观应指出立宪不

是藉以维持政权的手段 ：

“

尤不可 以矫制
一时之政象之故 ， 借宪法以为手

段 。

”？
郑观应认识到由于中 国没有制宪的先例 ， 制定宪法时对于宪法大纲 、

条 目 、 权限规定等方面不易把握 。 对此 ， 他提出
“

延请游学外洋政法学堂毕

业生到处演说 ， 时时会议
”

的对策 。

＠
并结合美国芮恩施博士的建议 ， 主张

“

宪法仅规定其简单为实行立 国大法 ， 但列根本要点 ， 不及繁琐条文 ，
时要

保障代议机关之存在 。

”？

四 、 郑观应宪政思想的评价

郑观应的立宪思想是他区别于洋务派的标志 ， 也是他区别于资产阶级维

新派 、 革命派的标志 ， 所以通常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作为 中 国

立宪发轫阶段的思想家 ， 郑观应的立宪思想无疑具有开拓意义和启蒙作用 ，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

（

一

） 开拓意义和启蒙作用

１ ９ 世纪 ， 民主共和思想尚未成为世界潮流 ， 即使君主立宪政体也并不

是如郑观应说的
“

普天之下十居其六
”

气 在 １ ８７０ 年代的中 国 ， 多数思想家

①同前引 。

② 同前引 。

③ 《复香山 自治研究会 》 ，
同前引 ， 第 ３０２ 页 。

④ 《与潘兰史征君论国会及时局书 》 ， 同前引 ， 第 ３ １ ４ 页 。

⑤
“

到 １ ９ 世纪末 ，
世界上共有独立国家 ４４ 国 ， 其中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只有 １ ５ 国 ， 约 占三分之一 ，

即英国 、 荷兰 、 西班牙 、 葡萄牙 、 比利时 、 德国 、 意大利 、 雅典 、 丹麦 、 卢森堡 、 希腊 、 奥匈帝国 、

罗马尼亚 、 塞尔维亚和 日本 。 实行君主制的国家有俄罗斯帝 国 、 奥斯曼帝 国 、 中 国 、 朝鲜 、 罗 （泰

国 ） 、 五国 。 民主共和 国实际上只有 ４ 个 ， 即 １ ７８ ７ 年通过宪法后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 、 １ ８７ １ 年形成

的法兰西第三共和 国 以及两个蕞尔 小国 （ 即 １ ８４８ 年由宪法确立的瑞士联邦和 １２６３ 年制定共和法规

的欧洲最古老的圣马力诺 ） 。 拉丁美洲的墨西哥 、 阿根廷 、 巴拉圭 、 巴西 、 海地 、 乌拉圭 、 哥伦比亚 、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 危地马拉 、 萨尔瓦多 、 洪都拉斯 、 尼加拉瓜 、 哥斯达黎加 、 多米尼加 以及非

洲的利比里亚这 １ ９ 个国家 ，
名为独立的共和国 ， 实际上仍处于英国 、 法国和美国等国殖民统治之下 。

”

高华 ： 《郑观应对中 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 》 ， 载 《纪念郑观应诞辰
一

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澳门历史学会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３７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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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把 目光投 向西方的机器 、 铁路之类的
“

长技
”

上 。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郑观应上承林则徐 、 魏源等思想家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朦胧认识 ， 突破洋务

运动
“

中体西用
”

思想的局限 ， 针对中 国秦后的专制制度进行深入批判 ， 在

刊行于 １ ８８０ 年的 《易言》 （三十六 ） 中 ， 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 ，

并逐渐形成 以设立议院为核心 内容的相对系统的君主立宪思想 ， 这是难能可

贵的 。 较之同时代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 郑观应的君主立宪思想也体

现了 明显的进步性 。 如王韬在 《重民下》 篇中虽然肯定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 ，

？
但是并未主张在中 国实行 ； 薛福成在 《筹洋刍议 》 中 明确提出

“

变法
”

，

？
但

在其 《变法》 篇中未有如设立议院之类的改革措施 。 所以 ， 多数学者们认为 ，

郑观应是中 国提 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第
一

人。

？此后 ， 郑观应又向 国人详细

阐述西方议会制度 ， 论证其可行性 ， 把工商科技与宪法政治联系起来论证 ，

进而形成完整的
“

富强救国
”

理论体系 。 所以 ， 也有学者称郑观应是
“

揭开

中 国
‘

民主
’

与
‘

科学
’

序幕的思想家
”？

， 是近代中 国最早有完整维新思

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

？
由上分析可知 ， 郑观应宪政思想对于近代

资产阶级维新派宪政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启蒙作用 。 在中 国宪政启蒙史上 ，

郑观应宪政思想 占有极其重要的
一

席 ， 起到了使国人由改 良到维新再到变革

的中介作用 。

？

①《锼园文录外编》 ， 第 ６５
？

６ ６页 。

② 薛福成 ： 《筹洋刍议 （节选 ） ？ 变法》 ， 《中 国近代启蒙思潮》 ， １９ ９９ 年 ， 第 ７２
？

７４ 页 。

③ 多数学者包括郑观应研究专家夏东元都认为 ， 在中 国郑观应是提出君主立宪的第
一

人。 不过也有

学者认为是王韬 。 理由是王韬在刊行于 １ ８７６ 年仲秋的 《锼园尺牍》 中载有 《与方铭 山观察》
一

札 ，

札中 明确主张
‘

撤堂帘之高远 ，
忘殿陛之尊严 ， 除无谓之忌讳

’

， 废除封建专制制度 ， 倡议建立
‘

与

众民共政事 ，
同忧乐 ， 并治天下

’

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政体 。 参见 （清 ） 王韬 ： 《锼园文

录外编 》 ， 陈恒 、 方银儿评注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 １ ９ ９８ 年 ， 第 ４０７ 页 。 据夏东元最新研究认为 ，

《易言 》 （ ３６ ） 酝酿于 １ ８ ７０
？

１ ８ ７２ 年 ， 初稿完成于 １ ８ ７６ 年 ， 正式刊行于 １ ８ ８０ 年 ， 并 由王韬作序 、

写跋 。 参见夏东元编著 ： 《郑观应年谱长编》 （上 ）
， 第 ５ ６ 、 ６３ 、 ７６ 、 ９９ 页 。 如果对比起来 ，

主张王

韬是
“

中国提出君宪第
一

人
”

的观点是有依据的 。 历史事实究竟如何 ， 尚待考证 。 这里暂时依据多

数学者的研究结果 ， 认为郑观应是在中 国首倡君宪者 。 其实 ， 不管两人是谁先提出这一政治主张 ，

可知
一

点
， 郑观应是中 国较早提出施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思想家 。 这也是本文研究郑观应宪政思想的

意义所在 。

④ 参见夏东元 ： 《郑观应是掲开
“

民主
”

与
“

科学
”

序幕的思想家 》 ， 载 《中 国近代史新论》 ， 澳门

历史学会 、 澳门历史文物馆主协会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４９ １

？

４９８ 页 。

⑤ 夏东元 ： 《郑观应传 》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１９８ １ 年版 ，

“

前言
”

第 １ 页 。

⑥ 夏新华 （等 ） 整理 ：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 史料荟萃 》 ，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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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研究郑观应宪政思想的过程中 ， 发现我们不仅应对郑观应宪政思

想的前瞻性予 以高度评价 ， 还应对郑观应论证其宪政思想的独特性和实践其

宪政思想的适时性 、 稳健性予 以充分认识和肯定 。

一是在论证方法上 ， 郑观应提出
“

道器论
”

， 并反复强调西方宪政是
“

上

古遗意
”

。 这不应当认为是郑观应思想的保守性 ， 相反 ， 正是其思想的深邃

之处 。 宪政表层是制度 ， 根本是文化 。 离开文化基础构建政治制度 ， 是舍本

逐末 。 而且 ， 制度离开适宜的文化是很难或不可能被构建起来的 。 从这个角

度说 ， 郑观应是在寻找西方宪政制度与中 国文化的结合点 。 郑观应的独到之

处在于 ， 虽然看到洋务派
“

中体西用
”

的局限性 ， 但他并没有像何启 、 严复

一

样对张之洞 《劝学篇 》 逐条进行激烈批判 ， 而是另辟踢径温和地提出
“

道

器论
”

， 巧妙地把刑法政教涵盖于可变的
“

器
”

中 。 如此 ， 既提出 自 己不同

于洋务派的先进主张 ， 又不致与清廷当权派过于疏离 。 由此亦见 ， 同是
“

孔

孟之道
”

， 洋务派可 以用其论证
“

三纲五常
”

， 反对民权、 议会 ， 郑观应可以

用其论证民权 、 议会的可行性 。 由此 ， 本文认为 ， 有学者过多地是以西方宪

政为标尺衡量 中 国文化 （ 以儒家文化为典型 ） ， 而极少去思考 中 国文化中的

中 国宪政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郑观应的论证为我

们提供了
一

个解读宪政的文化视角 。

二是郑观应宣传与实践其宪政思想的适时与稳健 。 与康 、 梁等激进维新

派相 比 ， 郑观应是
“

历验世务
”

的稳健改革派 。 他既具有相对前瞻的思想又

深谙国情 。 因而 ， 他会根据不同社会形势和政治氛围 ， 调整其宪政思想 。 这

正是郑观应对
“

康 、 梁
”

维新保持中立态度的主要原因 ， 也是他改动 《易言》

（三十六 ） 、 盛世危言 （五 ） 的主要原因 。 但是 ， 他又保持着思想底线 。 如

在 《盛世危言》 （十四 ） 中 ， 他反对实时设立议院 ，
理 由是议院

“

惟必须行

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
”

， 而在 《原君 》 篇中他依旧对专制制度展开批判 。

因此 ， 我们可 以用
“

稳健
”

和
“

适时
”

来概括郑观应对其宪政思想的宣传 、

实践 。 结合戊戌变法后时局的变化和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 ， 郑观应终身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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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篇

导的平稳改革思想 自有其价值和启发 。 各中底蕴 ， 尚需人们结合历史寻绎 。

（
二

） 时代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 ， 由于历史背景和身份立场的局限 ， 郑观应作为改 良主义思想

家 ， 其渐进缓和 的改革立场决定了他的宪政思想不会走得更远 。

“

这一时期

的立宪努力只是为了
‘

救亡图存
’

的功利 目标
”

。

？郑观应等思想家对近现代

宪法确立的标志之
近代议会制度 ， 多是从工具主义的视角 ， 进行中 国

文化的解读 。

？
首先 ， 虽然郑观应看到西方宪政的先进性 ， 但他却对作为西

方宪政母位文化的基督文化嗤之以鼻 。 这无疑局限了他的视野 。

＠
所 以他过

多地把宪政的理论依托聚焦在先秦儒家政治文化上 。 其次 ， 郑观应把议会定

义为皇帝下的
一

个机构 ， 藉以取代吏部 ， 实行选举 ， 由皇帝直接掌握用人权 ，

达到通下情 、 合众意 、 御外侮的 目 的 。 这与着眼于民权保障的西方议会制度

有着性质上的差异 。 郑观应主张设立议院的最初动机是
“

御外侮
”

。 到了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 ， 他则是主张藉 以
“

顺民心
”

， 进而
“

靖内乱
”

。 这进一步体

现了其宪政思想的局限性 。 郑观应的议会观加上其宪政思想的理论依托 ， 直

接导致了他构建议院具体制度的缺陷 。 如他把德治思想奉为解决宪政社会中

的 问题 （如议员腐败 ） 的圭臬 。 他显然没有看到西方宪政国家在解决类似问

题时 ， 更多 的是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而着眼于制度上的保障 ， 而不是单纯地依

靠道德上的约束 ； 如他没有摆脱
“

官本位
”

传统思想 ， 认为官员 的地位髙于

议员 ：

“

朝廷尤破格用人 ： 果其议绅品学兼优长 ， 为
一

县所钦 ， 即援为
一

县

之牧 ； 为
一

府所钦 ， 即升为一府之牧 。

”？
再次 ， 郑观应批判的是

“

专制
”

，

而非
“

君权
”

。 这表明他没有认识到
“

君权
”

是
“

专制
”

的根源 ， 或者是他

有意回避了这
一

问题 。 可以说 ， 郑观应是把
“

宪政
”

作为维护
“

君权
”

的手

①《宪法学导论一原理与应用 》 ， 第 ８９ 页 。

② 《近代中 国宪政历程 ： 史料荟萃 》 ， 第 １ ８页 。

③ 本人对于基督文化与西方宪政之间 的关系略有论述 。 参见拙作 《中 国与西方法文化之源起因素比

较 》 ， 载 《澳门 日报》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２ 月 ２２ 、 １ 月 ４ 日 ， 文化视野版 。

④ 《答某当道设议院论 》 ， 夏东元编 ： 《郑观应文选 》 ， 第 １ ８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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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工具 。 民国时代 ， 郑观应尽管不反对民主共和政体
？

， 但认为
“

虚君共

和
”

更适合中 国 。 他没有看到
“

民主共和
”

此时已经成为 中 国不可阻挡的时

代潮流了 。 即使如此 ， 正如列宁所说 ：

“

判断历史的功绩 ， 不是根据历史活

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

西。

”？
郑观应宪政思想的历史价值正是在于其开拓意义和启蒙作用 。

五、 结语

作为 中 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 郑观应与 同时期其他思想家的经历多有不

同 。 １ 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赴沪学作买办 ；
７０ 年代后投身于洋务运动 ， 虽然曾有在

广东 、 广西的从政经历 ， 但其主要经历是在商业和实业领域 。 可 以这么说 ，

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相 比 ， 郑观应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商人或说民族资本家 。

所 以 ， 较之书斋型、 官员型的思想家 ， 他对于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相适应

的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解 ， 应别具
一

种视野。 同时 ， 郑观应所兼具的改 良主义

思想家 、 近代实业家和洋务官僚等多重身份 ， 加之其稳健务实的性格 ， 决定

了其宪政思想的实质是对三方利益的调和 ， 是对旧有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这

也是其宪政思想能为洋务派、 改 良派和维新派所共同接受的主要原因 。 我们

可 以设想如果当 时清廷保守势力稍弱 ， 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改良思想得 以实

施 ， 中 国宪政历史也许呈现另
一

番面 目 。 历史不存在假设 ， 但是可作为学术

领域的探讨 。 中 国宪政发轫阶段的这种平和渐进地改革政治制度的思想 ， 对

于我们今天的制度建设仍不失启发意义 。

原载 《中 国实学研究会 ２０ １ ６ 年会员大会论文集》

①民国时代郑观应主张康有为 的
“

虚君共和
”

思想 。 参见夏东元编著 ： 《郑观应年谱长编 》 （下 ） ，

第 ８ ０８
？

８ １ ２ 页 。 本文认为 ， 郑观应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态度 ， 仅是不赞成 ， 或有微词 ， 但也没有公开

的反对 。 其原 因有二 ：

一

是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反对专制政体 ；
二是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共和政

体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此外 ， 在袁世凯去世时 ， 郑观应有这样的

诗句 ：

“

古今尧舜华盛顿 ， 择贤禅让名不灭 。 欲求万世家天下 ， 强秦洪宪今如何 。

”

（ 《专制叹 》 ） 。 他

把华盛顿与其心 中 的尧舜圣贤比肩 ， 把袁世凯与其深恶痛绝的贏秦并提 。 可见 ， 郑观应是批判专制 、

赞同共和的 。 他只是认为 中 国不具有实行共和制的条件 ， 而不是反对共和制度本身 。

② 《列宁全集 》 第 ２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８４ 年版 ， 第 １５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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